
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南   平   市   财   政

南建住 @2021@ 8号

关于印发  @南平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
住房货币化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 区)住建局、 财政局， 市直各相关部门 :
现将《南平市中心市区公共租赁住房货币化保障工作实施细

则》 印发给你们， 请延平区遵照执行， 建阳区暂按现行政策自行

组织实施。 其他县 (市)参照执行， 也可结合本地实际， 出台公

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。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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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平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
货币化保障工作实施左田□U

为进一步丰富我市住房保障体系， 加快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

房困难问题，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

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 (建保 @2016@ 281号人 《福建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城镇住房保障
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》 (闽建住 (2017) 10号)等文件
精神， 结合本市实际需求， 制定南平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货币

化保障工作实施细则 :
一、 租赁补贴保障范围

南平中心城区 (延平区)经申请审核确定符合公共租赁住房
(含廉租住房， 下同)保障条件， 末获得实物配租的家庭。

二、租赁补贴发放标准

(一)面积标准: 租赁补贴面积标准为 1人户 20平方米; 2
人及以上户人均 15平方米，最高保障建筑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。

(二)补贴标准: 根据延平城区公租房小区房屋租赁市场评
估价格， 确定2021一2023年度补贴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U元。

租赁补贴标准原则上每3年调整一次。

租赁补贴额度-补贴标准X补贴面积 (标准补贴面积-保障

家庭自有住房面积) X招1、贴系数。

(三)补贴系数: 综合考虑保障对象的支付能力， 对城市低

保家庭(含分散供养城市特困人员)、 低收入、 中等偏下收入等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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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差别化补贴， 具体补贴系数为 :
1·属于城市低保家庭的， 补贴系数为 1·0。

2·属于低收入家庭的， 补贴系数为0·7。

3·属于中等偏下家庭的， 补贴系数为0·3。

三、补贴发放

(一)补贴协议签订。 申请家庭经审核获得保障资格后， 与

区住房保障部门签订租赁补贴协议，协议有效期原则不超过3年。

(二)补贴发放时间。 租赁补贴从获得保障资格的次月开始
计发。每季度发放一次，每季末无日前发放本季租赁补贴至保障

家庭账户，每年 12月 25日前须完成年度最后一次租赁补贴核发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(一)租赁补贴家庭保障资格实行年度复核制。

(二)保障家庭在补贴协议期满前3个月，如需继续保障的，

应向区住房保障部门提出申请， 复审通过后重新签订补贴协议，

继续按规定领取租赁补贴。 复审不符合条件的， 租赁补贴保障终

止。

(三)租赁补贴保障家庭的人口、 住房、 收入; 车辆、 房屋

租赁等情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在家庭情况变化后30日内主动如实向
区住房保障部门申报， 并提供证明材料， 经审核后符合条件的继

续保障; 对需调整租赁补贴金额的， 重新签订补贴协议; 不符合
条件的停止发放租赁补贴。

新生儿登记户口后， 租赁补贴家庭提出增加人口的， 经街道

办事处、 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， 可直接调整补贴方案， 重新签订

原合同剩余期限的租赁补贴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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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对以不正当手段骗取租赁补贴的申请对象£¬ 取消其保
障资格£¬停止发放租赁补贴£¬责令其退还违规骗取的补贴资金£¬ 5
年内不再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请£¬ 同时记入住房保障诚信档案 ¡£

(五)住房保障部门推出实物房源分配时£¬领取租赁补贴的
保障家庭如申请变更为实物保障£¬ 自交房当月起终止租赁补贴协
议£¬ 并停止发放租赁补贴¡£
五¡¢组织保障
(一)明确责任分工¡£ 住建部门是实施租赁补贴工作的牵头

部门 £¬ 各责任单位按照职责分工£¬ 做好租赁补贴的申请受理¡¢ 审
核¡¢公示¡¢发放¡¢年审¡¢ 变动¡¢退出¡¢ 监督等相关工作¡£财政部
门根据住房保障部门审核结果£¬ 及时拨付租赁补贴资金¡£

(二)落实资金保障¡£ 住建部门合理估算年度租赁补贴资金
需求£¬ 做好租赁补贴资金年度预算报财政部门¡£ 财政部门安排资
金发放租赁补贴£¬ 中央和省级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
可统筹用于发放租赁补贴¡£
六¡¢其他
(一)正在享受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保障对象。 统一转为公

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对象£¬ 发放补贴标准按本实施细则重新认定
并签订补贴协议¡£

(二)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¡£

抄送: 市政府办¡£
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9月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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